
德宏州人民政府决定调整为属地化管理的 55 项行政权力事项

序号
事项名

称

事项

类型

行使

层级
设定依据 业务指导部门 调整方式

1

出租汽

车经营

许可

行政

许可
州、县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交通运输部 工

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商务部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国家质

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国家网信办令 2016 年第 60 号发布，交通

运输部令 2019 年第 46 号修正）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2014 年第

16 号发布，交通运输部令 2016 年第 64 号修正）

州交通运输局

州级不再实施，保留县级许可权限。

此事项是“出租汽车类经营许可”

的子项。

2

出租汽

车车辆

运营证

核发

行政

许可
州、县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交通运输部 工

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商务部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国家质

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国家网信办令 2016 年第 60 号发布，交通

运输部令 2019 年第 46 号修正）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2014 年第

16 号发布，交通运输部令 2016 年第 64 号修正）

州交通运输局

州级不再实施，保留县级核发权限。

此事项是“出租汽车类经营许可”

的子项。

3

内河通

航水域

载运或

拖带超

重、超

长、超

高、超

行政

许可
州、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 州交通运输局 州级不再实施，保留县级许可权限



宽、半

潜物体

许可

4

道路运

输车辆

年度审

验

行政

确认
州、县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交通部令 2005 年第 6号发

布，交通运输部令 2008 年第 9 号第一次修正，交通运输部令

2009 年第 3 号第二次修正，交通运输部令 2012 年第 1号第三

次修正，交通运输部令 2016 年第 35 号第四次修正，交通运输

部令 2019 年第 17 号第五次修正）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交通部令 2005 年第 10

号发布，交通运输部令 2008 年第 10 号第一次修正，交通运输

部令 2009 年第 4 号第二次修正，交通运输部令 2012 年第 2号

第三次修正，交通运输部令 2012 年第 8 号第四次修正，交通运

输部令 2016 年第 34 号第五次修正，交通运输部令 2016 年第

82 号第六次修正）

《云南省道路运输条例》

州交通运输局 州级不再实施，保留县级审验权限

5

确认特

定时段

开行包

车或者

加班车

资质

行政

确认
州、县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交通部令 2005 年第 10

号发布，交通运输部令 2008 年第 10 号第一次修正，交通运输

部令 2009 年第 4 号第二次修正，交通运输部令 2012 年第 2号

第三次修正，交通运输部令 2012 年第 8 号第四次修正，交通运

输部令 2016 年第 34 号第五次修正，交通运输部令 2016 年第

82 号第六次修正）

州交通运输局 州级不再实施，保留县级确认权限

6

出租汽

车驾驶

员从业

资格注

册

行政

确认
州、县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2011 年

第 13 号发布，交通运输部令 2016 年第 63 号修正）
州交通运输局 州级不再实施，保留县级注册权限



7

道路运

输证配

发

行政

确认
州、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国发

〔2019〕6 号）

州交通运输局

州级不再实施，保留县级配发权限。

此事项是“车辆营运证配发”的子

项

8

林木种

子（含

园林绿

化草

种）生

产经营

许可证

核发

行政

许可
州、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

《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国家林业局令

第 40 号）

《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第七轮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

定》（德政告（2014）2 号）

州林业和草原

局

州级不再实施生产许可证核发，保

留县级核发权限。此事项是“林草

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的子项。

9

林业植

物检疫

证书核

发

行政

许可
州、县

《植物检疫条例》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 482 项涉及省级行政权力事项

的决定》（云政发〔2020〕16 号）

州林业和草原

局
州级不再实施，保留县级核发权限

10

在草原

上修建

为直接

草原保

护的工

程设施

使用草

原的审

批

行政

许可
州、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规范〉

的通知》（林草规〔2020〕2 号）

州林业和草原

局

州级不再实施，保留县级审批权限。

此事项是“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

的子项。

11 森林高 行政 州、县 《森林防火条例》 州林业和草原 州级不再实施，保留县级审批权限



火险期

内进入

森林高

火险区

的审批

许可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 482 项涉及省级行政权力事项

的决定》（云政发〔2020〕16 号）

局

12

草原防

火期内

在草原

上进行

爆破、

勘察和

施工等

活动审

批

行政

许可
州、县 《草原防火条例》

州林业和草原

局

州级不再实施，保留县级审批权限。

此事项是“草原防火期内用火或进

行爆破、勘察和施工等活动审批”

的子项。

13

进入草

原防火

管制区

车辆的

草原防

火通行

证审批

行政

许可
州、县

《草原防火条例》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 482 项涉及省级行政权力事项

的决定》（云政发〔2020〕16 号）

州林业和草原

局
州级不再实施，保留县级审批权限

14

在风景

名胜区

内从事

建设、

设置广

行政

许可
州、县

《风景名胜区条例》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 482 项涉及省级行政权力事项

的决定》（云政发〔2020〕16 号）

州林业和草原

局
州级不再实施，保留县级许可权限



告、举

办大型

游乐活

动以及

其他影

响生态

和景观

活动许

可

15

湿地范

围内的

建设项

目审批

行政

许可
州、县

《云南省湿地保护条例》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 482 项涉及省级行政权力事项

的决定》（云政发〔2020〕16 号）

州林业和草原

局
州级不再实施，保留县级审批权限

16

农业植

物及其

产品调

运检疫

及植物

检疫证

书签发

行政

许可
州、县 《植物检疫条例》 州农业农村局 州级不再实施，保留县级签发权限

17

水域滩

涂养殖

证的审

核

行政

许可
州、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 482 项涉及省级行政权力事项的决

定》（云政发〔2020〕16 号）

州农业农村局 州级不再实施，保留县级审核权限

18
兽药经

营许可
行政 州、县 《兽药管理条例》 州农业农村局

州级不再行使除兽用生物制品以外

的兽药经营许可权限，保留县级除



证核发 许可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 482 项涉及省级行政权力事项的决

定》（云政发〔2020〕16 号）

兽用生物制品以外的兽药经营许可

权限。州级保留省级下放的兽用生

物制品的经营许可证核发。

19

建设用

地规划

许可证

核发

行政

许可
州、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

《云南省土地管理条例》

《自然资源部关于以“多规合一”为基础推进规划用地“多审

合一、多证合一”改革的通知》（自然资规〔2019〕2

号）

州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州级不再实施，保留县级核发权限

20

管线工

程类建

设工程

规划许

可证核

发

行政

许可
州、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州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州级不再实施，保留县级核发权限。

此事项是“建设工程规划类许可证

核发”的子项。

21

建筑工

程类建

设工程

规划许

可证核

行政

许可
州、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州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州级不再实施，保留县级核发权限。

此事项是“建设工程规划类许可证

核发”的子项。



发

22

交通工

程类建

设工程

规划许

可证核

发

行政

许可
州、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州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州级不再实施，保留县级核发权限。

此事项是“建设工程规划类许可证

核发”的子项。

23

临时工

程类建

设工程

规划许

可证核

发

行政

许可
州、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州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州级不再实施，保留县级核发权限。

此事项是“建设工程规划类许可证

核发”的子项。

24

修缮工

程（含

历史建

筑修

缮）建

设工程

规划许

可证核

发

行政

许可
州、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

州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州级不再实施，保留县级核发权限。

此事项是“建设工程规划类许可证

核发”的子项。

25

乡村建

设规划

许可证

行政

许可

州、县、

乡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云南省城乡规划条例》

州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州级不再实施，保留县、乡级核发

权限



核发

26

房屋等

建筑

物、构

筑物所

有权登

记

行政

确认
州、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州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州级不再实施，保留县级登记权限。

此事项是“不动产统一登记”的子

项。

27

宅基地

使用权

登记

行政

确认
州、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州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州级不再实施，保留县级登记权限。

此事项是“不动产统一登记”的子

项。

28

建设用

地使用

权登记

行政

确认
州、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州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州级不再实施，保留县级登记权限。

此事项是“不动产统一登记”的子

项。

29

集体土

地所有

权登记

行政

确认
州、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州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州级不再实施，保留县级登记权限。

此事项是“不动产统一登记”的子

项。

30

国有农

用地的

使用权

登记

行政

确认
州、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国土资源部令第 63 号发布，

自然资源部令第 5号修正）

州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州级不再实施，保留县级登记权限。

此事项是“不动产统一登记”的子

项。

31

国有林

地使用

权登记

行政

确认
州、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国土资源部令第 63 号发布，

自然资源部令第 5号修正）

州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州级不再实施，保留县级登记权限。

此事项是“不动产统一登记”的子

项。



32

森林、

林木所

有权登

记

行政

确认
州、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州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州级不再实施，保留县级登记权限。

此事项是“不动产统一登记”的子

项。

33

耕地、

林地、

草原等

土地承

包经营

权登记

行政

确认
州、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国土资源部令第 63 号发布，

自然资源部令第 5号修正）

州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州级不再实施，保留县级登记权限。

此事项是“不动产统一登记”的子

项。

34
抵押权

登记

行政

确认
州、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国土资源部令第 63 号发布，

自然资源部令第 5号修正）

州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州级不再实施，保留县级登记权限。

此事项是“不动产统一登记”的子

项。

35
地役权

登记

行政

确认
州、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州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州级不再实施，保留县级登记权限。

此事项是“不动产统一登记”的子

项。

36
更正登

记

行政

确认
州、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州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州级不再实施，保留县级登记权限。

此事项是“不动产统一登记”的子

项。

37
异议登

记

行政

确认
州、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州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州级不再实施，保留县级登记权限。

此事项是“不动产统一登记”的子

项。

38 预告登 行政 州、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州自然资源和 州级不再实施，保留县级登记权限。



记 确认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规划局 此事项是“不动产统一登记”的子

项。

39

建设工

程规划

核验

（验

收）

行政

确认
州、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州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州级不再实施，保留县级核验（验

收）权限

40

建设项

目规划

条件变

更

其他行政

权力
州、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州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州级不再实施，保留县级变更权限

41

燃气经

营许可

证核发

行政

许可
州、县

《城镇燃气管理条

例》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 482 项涉及省级行政权

力事项的决定》（云政发〔2020〕16 号）

州住房城乡建

设局
州级不再实施，保留县级核发权限

42

市政设

施建设

类审批

行政

许可
州、县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

定》

《国务院关于印发清理

规范投资项目报建审批事项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发〔2016〕

29

号）

州住房城乡建

设局
州级不再实施，保留县级审批权限



《

云南省城市建设管理条例》

43

因工程

建设需

要拆

除、改

动、迁

移排水

与污水

处理设

施审核

行政

许可
州、县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 482 项涉及省级行政权力事项的决

定》（云政发〔2020〕16 号）

州住房城乡建

设局
州级不再实施，保留县级审核权限

44

停止供

水

（气）、

改（迁、

拆）公

共供水

的审批

行政

许可
州、县

《城市供水条例》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

州住房城乡建

设局
州级不再实施，保留县级审批权限

45

城市建

筑垃圾

处置核

准

行政

许可
州、县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

州住房城乡建

设局
州级不再实施，保留县级核准权限

46

从事生

活垃圾

（含粪

行政

许可
州、县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

州住房城乡建

设局
州级不再实施，保留县级审批权限



便）经

营性清

扫、收

集、运

输、处

理服务

审批

47

建设工

程消防

设计审

查

行政

许可
州、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调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职

责机构编制的通知》（厅字〔2018〕85 号）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令第 51 号

州住房城乡建

设局

州级不再实施，保留县级审查权限。

此事项是“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

及验收”的子项。

48

建设工

程消防

验收

行政

许可
州、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调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职

责机构编制的通知》（厅字〔2018〕85 号）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令第 51 号）

州住房城乡建

设局

州级不再实施，保留县级验收权限。

此事项是“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

及验收”的子项。

49

建筑起

重机械

使用登

记

行政

许可
州、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66 号）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 482 项涉及省级行政权力事项的决

定》（云政发〔2020〕16 号）

州住房城乡建

设局
州级不再实施，保留县级登记权限

50
公租房

承租资
行政 州、县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11 号）

州住房城乡建

设局

州级不再实施，保留县级确认权限。

此事项是“公租房承租资格及租赁



格确认 确认 补贴资格确认”的子项。

51

建设单

位拆除

工程施

工备案

其他行政

权力
州、县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 482 项涉及省级行政权力事项的决

定》（云政发〔2020〕16 号）

州住房城乡建

设局
州级不再实施，保留县级备案权限

52

房屋交

易合同

网签备

案

其他行政

权力
州、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40 号发布，建设部

令第 95 号第一次修正，建设部令第 131 号第二次修正）

州住房城乡建

设局
州级不再实施，保留县级备案权限

53

新建、

扩建、

改建预

拌混凝

土、预

拌砂浆

生产项

目备案

其他行政

权力
州、县

《云南省散装水泥促进条例》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 482 项涉及省级行政权力事项的决

定》（云政发〔2020〕16 号）

州工信科技局 州级不再实施，保留县级备案权限

54

食品

（含保

健食

品）经

营许可

行政

许可
州、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州市场监管局

原州、县两级的权限为食品经营许

可，现州级不再实施，保留县级许

可权限。此事项是“食品（含保健

食品）生产、经营许可”的子项。

55

边境管

理区通

行证

行政许可 州、县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边境管理区通行证管理办法》（公安部令第

42 号发布，公安部令第 132 号修正）

州公安局 州级不再实施，保留县级核发权限



（深

圳、珠

海经济

特区除

外）核

发


